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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惠安医院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惠安医院：

你单位《西安惠安医院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5〕2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余下镇惠民路159号西安惠安医院院内，将南侧1#住院部1F办公室，1#住院部2F老年科，将原空置ICU病房改造，在疼痛科及疼痛科门诊楼空置病房等改造后新增床位199张。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该次扩建项目的污染物处理均依托原有的污处设施，要维护好各个污染物处理设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修编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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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陕西景卓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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